
附件 1 

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骨干专业建设标准 

一级

指标 
二级指标  分值 

自评 

得分 

M6 

质量

效益 

（22

分） 

M6—1（6 分） 

专业办学规模 

1.本专业连续开办五年以上，年招生 2 个班以上，每班

40 人以上，在籍学生规模 240 人以上。（4 分） 

2.本专业年承担社会职业培训人数达 200 人以上（2 分） 

6 6 

M6—2（4 分） 

专业示范作用 

本专业教学资源在本地得到开放利用，近三年应用于

职业资格鉴定或执业资格考试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

试。（2 分） 

4 4 

M6—3（8 分） 

专业培养质量 

1.近三年 95%以上毕业生获得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，或

80%以上毕业生获得相关行业执业资格证书。（个别特

殊专业除外）（2 分） 

2.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与升学率之和达 95%以上（1

分）；就业学生对口就业率达 50%以上，签订劳动合同

率 80%以上。（1 分） 

3.毕业生就业质量、就业满意率较高，毕业生中涌现的

优秀技术技能人才较多，每年 10 人以上。（2 分） 

8 6 

M6—4（4 分） 

社会评价 

1.在校学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为 90%以上。（2 分） 

2.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满意度 90%以上。（2 分） 
4 4 

 


